
二零一九年十二月十六日會議

資料文件  

立法會公務員及資助機構員工事務委員會

公務員、退休公務員及合資格家屬的

醫療及牙科福利概覽  

目的

本 文 件 旨 在 向 委 員 匯 報 為 公 務 員 及 合 資 格 人 士 1 提 供 醫 療 及

牙 科 福 利 (下 稱 “公 務 員 醫 療 福 利 ”)的 最 新 概 況 。  

背景

2 . 政 府 作 為 僱 主 ， 有 合 約 責 任 為 公 務 員 提 供 醫 療 福 利 。 公 務

員 醫 療 福 利 的 範 圍 載 列 於 《 公 務 員 事 務 規 例 》 、 公 務 員 事 務 局 通

告 和 通 函 。 有 關 文 件 的 規 定 屬 公 務 員 僱 用 條 款 和 條 件 的 一 部 分 。

加強服務

3 . 近 年 ， 在 衞 生 署 和 醫 院 管 理 局 (醫 管 局 )的 充 分 配 合 下  ， 我

們 在 多 方 面 加 強 了 為 約 560  000 名 公 務 員 及 合 資 格 人 士 提 供 的 公

務 員 醫 療 服 務 。 有 關 詳 情 載 於 下 文 第 4 至 13 段 。

1 公務員及合資格人士包括：

(a) 月 薪 公 務 員 及 其 合 資 格 家 屬 ；

(b) 領 取 退 休 金 或 年 積 金 的 居 港 退 休 公 務 員 及 他 們 的 居 港 合 資 格 家 屬 ；

(c) 殉 職 公 務 員 的 居 港 合 資 格 家 屬 ；

(d) 在 職 期 間 或 退 休 後 身 故 公 務 員 的 居 港 合 資 格 家 屬 ， 而 這 些 家 屬 正 根 據 孤

寡 撫 恤 金 計 劃 或 尚 存 配 偶 及 子 女 撫 恤 金 計 劃 領 取 撫 恤 金 ； 以 及

(e) 根 據 聘 用 條 款 合 資 格 享 有 公 務 員 醫 療 福 利 的 其 他 人 士 。

立法會CB(4)177/19-20(04)號文件



-  2  -  

 

 

 

( a )  公務員診所服務  

 

4 .  目 前 ， 衞 生 署 設 有 六 間 公 務 員 診 所 為 公 務 員 及 合 資 格 人 士

提 供 普 通 科 門 診 服 務 ， 當 中 包 括 在 二 零 一 八 年 十 二 月 投 入 服 務 的

西 貢 公 務 員 診 所 。 六 間 公 務 員 診 所 當 中 ， 有 兩 間 位 於 港 島 區 、 一

間 位 於 九 龍 區 和 三 間 位 於 新 界 區 。 此 外 ， 我 們 已 經 為 第 七 間 和 第

八 間 分 別 位 於 將 軍 澳 區 和 觀 塘 區 的 公 務 員 診 所 展 開 規 劃 工 作 。  

 

5 .  除 了 為 公 務 員 及 合 資 格 人 士 提 供 普 通 科 門 診 服 務 ， 公 務 員

診 所 亦 提 供 或 將 會 提 供 以 下 服 務 :  

 

( i )  鑑 於 飲 食 健 康 對 預 防 及 治 療 某 些 疾 病 至 為 重 要 ， 公 務 員 診

所 自 二 零 一 三 年 起 擴 大 其 服 務 範 疇 至 涵 蓋 營 養 師 服 務 ， 提

供 個 別 及 小 組 膳 食 輔 導 ， 以 及 舉 行 健 康 講 座 ;  

 

( i i )  為 提 升 公 務 員 及 合 資 格 人 士 面 對 壓 力 的 能 力 ， 公 務 員 診 所

自 二 零 一 六 年 起 提 供 臨 床 心 理 服 務 ， 提 供 個 別 輔 導 ， 及 舉

辦 健 康 講 座 以 加 強 精 神 健 康 教 育 ;  

 

( i i i )  公 務 員 診 所 將 設 立 一 隊 由 資 深 護 士 及 專 職 醫 療 人 員 (包 括 視

光 師 、 物 理 治 療 師 、 營 養 師 和 臨 床 心 理 學 家 )組 成 的 跨 專 業

界 別 團 隊 ， 由 二 零 二 零 年 三 月 起 為 公 務 員 診 所 的 糖 尿 病 患

者 提 供 一 個 有 系 統 的 護 理 計 劃 ， 名 為 「 綜 合 治 療 計 劃 」 (下

稱 「 治 療 計 劃 」 ) 2。 「 治 療 計 劃 」 以 實 證 為 本 ， 旨 在 改 善 公

務 員 診 所 糖 尿 病 患 者 的 護 理 質 素 ， 為 他 們 提 供 適 切 護 理 及

健 康 教 育 ， 提 早 預 防 及 識 別 併 發 症 ， 從 而 更 有 效 控 制 病

情 ， 以 達 致 減 少 他 們 使 用 專 科 門 診 、 急 症 服 務 和 住 院 的 需

要 ;  以 及  

 

( i v )  不 少 公 務 員 及 合 資 格 人 士 患 有 慢 性 疾 病 ， 如 高 血 壓 和 高 血

脂 等 病 症 。 不 同 的 服 用 藥 物 次 數 及 用 藥 指 示 可 能 衍 生 潛 在

的 藥 物 安 全 問 題 。 為 減 低 患 者 用 藥 不 當 的 情 況 及 提 升 用 藥

安 全 ， 公 務 員 診 所 將 於 二 零 二 零 年 三 月 推 出 「 簡 易 配 」 先

導 計 劃 ， 安 排 病 情 穩 定 的 慢 性 病 患 者 參 與 。 有 關 患 者 會 獲

安 排 與 藥 劑 師 會 面 ， 藥 劑 師 會 先 了 解 患 者 的 用 藥 情 況 ， 以

確 保 患 者 能 正 確 及 安 全 地 使 用 藥 物 ， 然 後 會 為 患 者 覆 配 藥

物 。 患 者 亦 會 按 需 要 獲 安 排 接 受 護 士 及 /或 營 養 師 的 輔 導 。

我 們 預 期 先 導 計 劃 會 減 少 慢 性 病 患 者 覆 診 約 見 醫 生 的 需

要 ， 從 而 騰 出 診 症 配 額 ， 分 配 予 其 他 有 需 要 的 公 務 員 及 合

資 格 人 士 。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2 前名為「風險評估及護理計劃」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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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b )  優化公務員優先籌安排  

 

6 .  除 了 公 務 員 診 所 外 ， 公 務 員 及 合 資 格 人 士 亦 可 到 醫 管 局 管

理 的 普 通 科 門 診 診 所 免 費 求 診 。 醫 管 局 透 過 其 普 通 科 門 診 診 所 為

一 般 巿 民 ， 包 括 公 務 員 及 合 資 格 人 士 ， 提 供 一 般 門 診 服 務 。 截 至

二 零 一 九 年 九 月 三 十 日 ， 醫 管 局 轄 下 73 間 普 通 科 門 診 診 所 ， 當 中

有 65 間 為 現 職 公 務 員 預 留 若 干 優 先 籌 ， 好 讓 他 們 透 過 優 先 籌 獲 得

醫 治 後 ， 在 健 康 許 可 的 情 況 下 盡 快 返 回 工 作 崗 位 ， 以 維 持 政 府 部

門 正 常 運 作 。 為 優 化 普 通 科 門 診 診 所 優 先 籌 的 服 務 安 排 ， 醫 管 局

因 應 各 診 所 優 先 籌 的 使 用 情 況 ， 由 二 零 一 九 年 四 月 起 於 六 間 普 通

科 門 診 診 所 重 新 調 配 優 先 籌 的 數 目 ， 由 需 求 較 低 的 診 所 調 撥 優 先

籌 到 需 求 較 高 的 診 所 ， 務 求 善 用 資 源 ， 令 在 職 公 務 員 可 得 到 適 切

的 醫 療 服 務 。 我 們 與 醫 管 局 一 直 密 切 檢 視 優 先 籌 的 使 用 情 況 ， 並

計 劃 由 二 零 二 零 年 四 月 起 重 新 調 配 另 外 六 間 普 通 科 門 診 診 所 的 優

先 籌 ， 進 一 步 優 化 優 先 籌 的 服 務 安 排 。  

 

(c)  牙科服務  

 

7 .  現 時 ， 衞 生 署 轄 下 有 39 間 專 為 公 務 員 及 合 資 格 人 士 提 供 牙

科 福 利 的 普 通 科 牙 科 診 所 。 二 零 二 零 年 年 初 ， 衞 生 署 將 於 油 麻 地

新 落 成 的 西 九 龍 政 府 合 署 設 立 一 間 新 的 普 通 科 牙 科 診 所  ， 當 中 的

16 間 普 通 科 牙 科 手 術 室 將 會 陸 續 投 入 服 務 。 當 這 些 新 增 的 牙 科 手

術 室 全 面 啟 用 後 ， 衞 生 署 將 一 共 設 有 近 260 間 專 為 公 務 員 及 合 資

格 人 士 提 供 服 務 的 普 通 科 牙 科 手 術 室 。   

 

8 .  在 專 科 牙 科 服 務 方 面 ， 政 府 也 不 斷 投 入 資 源 ， 提 高 服 務

量 ， 以 縮 短 公 務 員 及 合 資 格 人 士 接 受 專 科 牙 科 服 務 的 輪 候 時 間 。

二 零 一 八 至 一 九 年 度 ， 共 有 五 間 新 的 專 科 牙 科 手 術 室 投 入 服 務 ，

以 加 強 牙 齒 矯 正 科 和 修 復 齒 科 服 務 。 衞 生 署 在 未 來 數 年 計 劃 增 設

修 復 齒 科 和 牙 周 治 療 科 手 術 室 各 三 間 。 預 計 這 11 間 專 科 牙 科 手 術

室 全 面 投 入 服 務 後 ， 每 年 可 額 外 提 供 18  000  就 診 人 次 。  

 

9 .  此 外 ， 為 進 一 步 加 強 公 務 員 及 合 資 格 人 士 的 牙 科 服 務 ， 衞

生 署 會 由 二 零 一 九 至 二 零 年 度 起 分 階 段 增 設 牙 齒 衞 生 員 職 位 。 這

些 額 外 人 手 會 向 患 者 提 供 口 腔 清 潔 療 程 和 口 腔 護 理 教 育 ， 協 助 公

務 員 及 合 資 格 人 士 養 成 良 好 的 護 齒 習 慣 及 牙 齒 保 健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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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d )  發還醫療費用  

 

10 .  二 零 一 八 至 一 九 年 度 ， 衞 生 署 批 准 了 約 98  700 宗 由 公 務 員

及 合 資 格 人 士 提 出 的 發 還 醫 療 費 用 申 請 3， 涉 及 款 額 約 7.6 億 元 。

相 比 二 零 一 七 至 一 八 年 度 ， 獲 批 的 申 請 宗 數 增 加 約 4 .5%， 而 發 還

費 用 的 開 支 則 增 加 約 10 .6%。 由 直 接 付 款 安 排 支 付 的 費 用 佔 發 還

醫 療 費 用 全 年 總 開 支 約 83.6%， 與 二 零 一 七 至 一 八 年 度 的 85 .6%

相 若 。  

 

11 .  為 應 付 申 請 發 還 醫 療 費 用 需 求 的 預 計 增 長 ， 二 零 一 九 至 二

零 年 度 預 留 給 公 務 員 及 合 資 格 人 士 發 還 醫 療 費 用 申 請 的 原 來 預 算

已 增 加 至 11 .011 億 元 。  

 

(e)  專設的造影服務  

 

12 .  政 府 在 二 零 一 一 年 於 伊 利 沙 伯 醫 院 設 立 了 一 所 造 影 中 心 ，

專 為 公 務 員 及 合 資 格 人 士 提 供 一 般 電 腦 斷 層 掃 描 、 磁 力 共 振 掃 描

和 超 聲 波 掃 描 服 務 ， 以 縮 短 他 們 在 醫 管 局 醫 院 輪 候 有 關 服 務 的 時

間 。 我 們 於 二 零 一 九 年 一 月 和 三 月 於 造 影 中 心 分 別 延 長 磁 力 共 振

掃 描 的 服 務 時 間 和 新 增 乳 房 X 光 造 影 服 務 ， 進 一 步 加 強 公 務 員 及

合 資 格 人 士 的 造 影 服 務 。  

 

 

中醫藥服務  

 

13. 隨 著 行 政 長 官 於 二 零 一 八 年 的 《 施 政 報 告 》 中 公 布 會 引 入

中 醫 藥 為 公 務 員 醫 療 福 利 的 一 部 分 ， 我 們 已 立 即 著 手 研 究 合 適 的

安 排 為 公 務 員 及 合 資 格 人 士 提 供 中 醫 藥 服 務 。 為 盡 快 落 實 有 關 服

務 ， 我 們 將 會 以 先 導 計 劃 形 式 ， 於 兩 所 中 醫 教 研 中 心 為 公 務 員 及

合 資 格 人 士 提 供 中 醫 服 務 。 現 時 ， 中 醫 教 研 中 心 是 由 醫 管 局 、 非

政 府 機 構 和 本 地 大 學 ， 以 三 方 伙 伴 協 作 的 模 式 運 作 ， 由 非 政 府 機

構 負 責 中 心 的 日 常 運 作 及 營 運 。 我 們 將 於 兩 所 分 別 位 於 港 島 東 區

(東 區 尤 德 夫 人 那 打 素 醫 院 )及 新 界 荃 灣 區 (仁 濟 醫 院 )的 中 醫 教 研

中 心 設 立 公 務 員 中 醫 診 所 ， 為 公 務 員 及 合 資 格 人 士 提 供 免 費 中 醫

全 科 門 診 和 針 灸 服 務 。 先 導 計 劃 預 計 會 於 二 零 二 零 年 三 月 推 出 ，

每 年 的 服 務 名 額 約 為 63  000 個 。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3 如 經 醫 管 局 ／ 衞 生 署 主 診 醫 生 證 明 有 關 藥 物 、 儀 器 及 服 務 是 因 應 病 情 而 處

方 ， 但 醫 管 局 ／ 衞 生 署 並 無 提 供 ， 公 務 員 及 合 資 格 人 士 可 向 衞 生 署 申 請 發 還

相 關 費 用 。 醫 管 局 醫 生 如 因 應 病 情 而 處 方 醫 管 局 自 費 項 目 名 單 內 的 藥 物 以 及

一 些 指 定 的 自 費 儀 器 ／ 服 務 ， 而 醫 管 局 有 供 應 這 些 項 目 ， 公 務 員 及 合 資 格 人

士 也 無 須 自 費 支 付 費 用 ； 衞 生 署 會 根 據 直 接 付 款 安 排 ， 在 接 獲 公 務 員 及 合 資

格 人 士 的 申 請 後 ， 直 接 向 醫 管 局 發 還 有 關 的 費 用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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未來路向  

 

14 .  我 們 會 繼 續 與 衞 生 署 及 醫 管 局 緊 密 合 作 ， 在 現 有 或 新 建 的

醫 療 設 施 內 進 一 步 加 強 公 務 員 及 合 資 格 人 士 的 醫 療 福 利 。  

 

15 .  請 委 員 閱 悉 本 文 件 的 內 容 。  

 

 

 

公務員事務局  

二零一九年十二月  

 


